
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

作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

们收到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议”）拟审

议的《关于2022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相关材料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中银国际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秉承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及立

场，对公司本次会议拟审议《关于2022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》以

及《关于中银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母基金的议案》

进行了认真审阅，并听取公司对相关事项的说明，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

了必要的沟通，现就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

1、本次会议拟审议的2022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生产

经营需要，交易具有必要性、连续性、合理性，能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

益，但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。

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、公允的原则，交易金额预计客观、合理，交

易事项符合市场规则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

经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2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体现了公允

原则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形；认可并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

基于上述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2022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》以

及《关于中银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母基金的议案》

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。

独立董事：李军、陆肖马、丁伟、王宇、王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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